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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建提字〔2025〕第1号

保定市莲池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对政协保定市莲池区第三届委员会
第五次会议第11号提案的答复

肖国武、陈开委员：
您提出的“关于改进住宅小区物业管理”的建议收悉，
非常感谢您对我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的关注与支持，您提出的关于改进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的建议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，对我们进一步提升物业管理水平、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供了宝贵的思路。区住建部门高度重视，经认真研究讨论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 我局会引导物业企业树立正确经营管理理念，通过评选美好家园活动，激发各物业企业的工作积极性，让优秀的物业企业代表分享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成功经验，引导我区物业企业转变观念，树立市场竞争意识、品牌意识和服务意识。鼓励物业企业结合自身实际，探索多元化经营模式，拓宽收入渠道，提升企业盈利能力，为提高服务质量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。
二、 大力加强物业经营管理队伍建设：（一）支持物业企业与本地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，建立实习基地，定向培养物业管理专业人才，为行业发展储备后备力量。（二）鼓励物业企业加大对在职员工的培训投入，对参加培训并取得相关证书的员工企业给予一定补贴，激发员工提升自身素质的积极性。（三）协助物业企业建立人才激励机制，通过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、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等，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，打造一支高素质、专业化的物业管理队伍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在后续工作中，我局将以25年物业管理提升年为契机，持续关注物业管理工作，加强与相关部门、社区、物业企业及业主的沟通协作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确保各项改进措施落到实处，切实提升我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水平，让广大居民享受更加优质、舒适的居住环境。再次感谢您对物业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欢迎您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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